
天津市宁河区人民政府关于王彦飞等同志

任免职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街道办事处，各委、办、局，各直属单位：

经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：
王彦飞同志任宁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;

王菊同志任宁河区体育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。
胡志耘同志任宁河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，免去其宁河区审计局副局长职务;

姬志聪同志任宁河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;

王树志同志任宁河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;

免去廉成林同志宁河区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（兼）职务；

免去陈妍同志宁河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职务；

免去米海同志宁河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职务。

特此通知。

2024年10月26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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